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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其中規定補習班招收未滿六歲幼兒，課程內容僅限有助幼

兒身體律動、藝術才能為範圍，並以活動及實作方式進行，

可見其為維護幼兒身心發展之良善立意。惟民眾對此反應不

一，並質疑明文限制幼兒學習內容，有忽略因材施教內涵之

實，加上為使兒童整體適性發展、保護學齡前幼兒身心發展

之最佳利益，家長有權選擇不限於身體律動、藝術才能課程

為範圍之補習教育，此時，政府是否有必要提出限制國民教

育階段前受教育權利之規定應予公評。因此，為健全現行《

補習教育法》修正草案之疏漏，並破除家長「別讓孩子輸在

起跑點」的迷思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《憲法》賦予人民受教權，而幼兒無論於幼教機構受教保服務或於補習班接受教育，均屬同

一人格不可分割，同時家長有權為保護學齡前幼兒身心發展之最佳利益，選擇不限於身體

律動、藝術才能課程為範圍之補習教育。再者，明文限制後補習則將淪入地下，且城鄉差

距愈將擴大，富裕家庭請得起家教，貧窮的孩子，將沒有學習的機會，亦引發民眾質疑政

府這種不勝禁止的費力費心政策。因此，建請教育部及其所屬機關單位，應修訂《補習教

育法》第十六條條文為：補習班招收未滿六歲之幼兒者，應以辦理有助於幼兒身體律動、

藝術才能之補習教育為「主要範圍但不限」，以活動及實作方式進行「為原則」。 

（二十九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近日包裝米的食品安全頻頻出現問題

，政府應該為了民眾食的安全做把關，除了應加強對於業者

的監督之外，對於累犯的廠商也應給予嚴厲的懲罰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日包裝米的食品安全頻頻出包，之前農糧署調查位於苗栗的泉順公司出產的山水米，以

品質不良的米販售給消費者後，近日又發現不只山水米品質不良，再加上聯米企業出產的

中興米及億東企業出產的三好米，同樣涉嫌以次等米充當上等米的情形，混充比例誤差值

高達 50%以上，欺瞞消費者。 

二、而且依農糧署在八月擴大抽驗的市售小包裝米，26 家業者共 127 件產品，共有 24 件不合格

，其中泉順公司占 8 件，聯米企業占 7 件，億東公司就占 5 件，三大廠商就包辦前三名，

因此請政府加強監督業者並嚴懲不合格的業者，為人民食的安全做把關。 

（三十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台鐵近日出包不斷，並且服務態度有待


